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卷烟条形码使用规则》（试行）的通知  

国家烟草专卖局文件 

国烟科[2004]57号 

行业各直属单位： 

  规范使用卷烟条形码是卷烟生产、流通领域有关信息传递、采集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现国家

局已引用卷烟条形码作为卷烟产品代码，成为行业信息化建设特别是“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管理系

统”采集相关数据的重要技术手段。为进一步规范卷烟条形码的使用，保证卷烟生产、销售信息统

计的准确性，国家局特制定《卷烟条形码使用规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卷烟条形码使用规则（试行） 

  国家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决定引用卷烟条形码作为卷烟产品代码，使之成为行

业信息化建设特别是“烟草行业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管理系统”采集相关数据的重要技术手段。为进

一步规范使用卷烟条形码，确保卷烟生产、销售信息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提高国家局信息化工作质

量和宏观调控水平，特制定本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一、卷烟条形码的管理与使用 

  1、国内生产的卷烟（包括内销和出口卷烟）的箱包装、条盒包装和小盒包装都必须印刷（或

粘贴等）符合要求的条形码标识，并满足唯一性、稳定性和可识别性要求。本着一物一码的原则，

不同牌号、不同规格、不同颜色、不同价格、不同包装形式的卷烟须分别编码，不得重码。卷烟的

箱（件）、条、盒须分别编码。 

  2、为确保对卷烟条形码的有效管理和实时维护，各省级工业公司或省级局（公司）、各卷烟

生产企业须有专人（或兼职人员）负责管理卷烟条形码，并在国家局有关主管部门备案；若卷烟条

形码管理人员因故需要进行调整，其所在单位须在该人员调动前确定新的卷烟条形码管理人员并完

成交接工作后，报国家局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3、卷烟条形码由国家局指定的部门或机构（以下称“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统一管理并负

责实时维护。所有国内销售、出口、国外来牌加工及进口卷烟的条形码都要在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

备案。 

  4、国家局授权各省级工业公司、省级局（公司）负责对卷烟条形码的监管。 

  5、已经使用的卷烟条形码（包括已停产的卷烟所用的条形码）都须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不得

重复使用。 

  二、卷烟条形码的申请、发放与备案 

  1、卷烟条形码的申请程序。卷烟生产企业每生产一个新品牌或同一品牌不同规格（不同包装

也视为不同规格）的卷烟，或生产国外来牌（来料）加工的卷烟，都须提前向所在省级工业公司或

省级局（公司）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向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申请新的卷烟条形码。 

  2、卷烟条形码的发放。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在收到卷烟条形码申请后的10个工作日内要给申

请方以明确答复。若申请符合要求，须及时发放卷烟条形码。 

  3、卷烟条形码的备案。卷烟生产企业在产品正式投产前，应在国家局代码系统卷烟代码网上

录入相关数据，并经省级工业公司或省级局（公司）核准后向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提交以下备案材

料： 



  A、卷烟条形码备案登记表一份； 

  B、商标局批准注册商标的批件（复印件）一份； 

  C、备案小盒商标、条盒商标样张各一式3份。 

  使用国外公司提供的条形码须提前备案。 

  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要及时将核准并备案的卷烟条形码在网上予以确认。 

  三、联营生产卷烟的条形码 

  联营生产的（即不同的卷烟加工点生产的）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同一包装形式的卷烟须使用

与该卷烟商标持有者在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备案相同的卷烟条形码。 

  四、出口、进口卷烟条形码的申请与备案 

  1、出口卷烟可采用国内的条形码，也可采用出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条形码。采用国内条形

码的卷烟，须按卷烟条形码的申请、发放与备案程序办理。采用出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条形码，

则须在卷烟投产前完成条形码的备案。 

  2、国家局授权中国烟草进出口（集团）公司负责对进口卷烟使用的条形码信息进行汇总，并

及时通报给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备案。 

  五、对条形码使用情况的监督 

  国家局对卷烟条形码的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凡没有条形码、重复使用条形码、未

及时在卷烟条形码维护机构备案或条形码印制不符合要求的卷烟，一律按不合格产品判定。 

  六、其他 

  1、对于按规定须计入卷烟产量、缴纳税收但不进入市场流通的卷烟，须统一使用编码为

6900000000001的卷烟产品信息代码，以满足对卷烟产品生产信息统计的要求。 

  2、各省级工业公司或省级局（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制定相应的卷烟条形码管理细则，并报国家局备案。 

  3、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4、本《规则》由国家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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